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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12 區清潔隊如遇有議員、里長及民眾要求或區隊自行檢討須新

增、撤除或修改轄區垃圾清運地點或時間時，應邀集議員、當地

里長及反映民眾、交工處、停管處等相關單位、人員辦理會勘。 

二、 辦理會勘時，以下列因素為異動與否之考量： 

(一) 垃圾清運點或時間是否嚴重影響交通。 

(二) 垃圾清運點或時間是否影響作業人員及民眾之人身安全。 

(三) 垃圾清運點或時間不符當地居民實際需求。 

(四) 其他特殊因素。 

三、 會勘結論併同中、英文網站修改申請表簽報核准，核准後移請環

清科及綜企科上網變更，且轄區區隊需向周邊住戶宣導，以服務

民眾。 

四、 12 區清潔隊如遇有修改轄區垃圾清運車號或車次需求時，僅需併

同中、英文網站修改申請表簽報核准，核准後移請環清科及綜企

科上網變更。 

 

 

 


